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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       案號 :1080619-3 

訴願人：○○○  

 

原處分機關：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

代表人：羅仕臣  

地址: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五街 62 號 

 

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 108 年

2 月 19 日環業字第 1083400336 號函處分(裁處書字號

:40-108-020003)，提起訴願，本府依法決定如下: 

 

主文： 

訴願駁回 

事實 

一、緣寶山鄉公所於 107年 8月 16日會同新城派出所至寶山鄉

新珊一路口現場攔查一台砂石車，車號○○○-○○○，為

訴願人所駕駛，車上載運剩餘土石方，未隨車持有載明剩餘

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，認已違反廢棄物清理

法第 49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。後寶山鄉公所以 107年 8月

21日寶清字第 1073002292號函請原處分機關裁罰，原處分

機關遂於 107年 8月 30日以環業字第 1073402172號函請訴

願人陳述意見，而原處分機關認訴願人於 107年 9月 11日

回函之陳述意見無法反駁違規之事實，爰原處分機關於 108

年 2月 19日以環業字第 1083400336號函，裁處訴願人新臺

幣(下同)6萬元罰鍰，並命訴願人接受環境教育講習 2小時

。訴願人不服，遂提起本件訴願，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

，茲摘敘訴辯意旨如次。 

二、訴願意旨略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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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謂廢棄物清理法第 49條第 2款規定為「清除廢棄物、剩

餘土石方者，未隨車持有載明一般廢棄物、一般事業廢棄物

、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。」然當日隨車

所載運之土石方非屬剩餘土石方，實屬○○○○有限公司承

攬寶山鄉公所發包之寶山鄉新城、深井、寶斗村等 3處排水

改善工程內規定使用之回填土方，上述契約內無編列剩餘土

石方工項，契約工區內所有挖方均需於作為回填土及拌合改

良土使用(詳附件工程估價單)，當日攔檢地點為第一工區行

駛至第二工區之路口，雖當日未於車內攜帶相關契約文件，

但一經通知便立即將相關資料送至現場審查，請准予撤案免

予處罰。 

 

三、答辯意旨略謂： 

（一） 訴願人指稱當日載運之土石方非屬剩餘土石方，實屬○○

○○有限公司承攬寶山鄉公所發包之寶山鄉新城、深井、

寶斗村等 3處排水改善工程內規定使用之回填土方，上述

契約內無編列剩餘土石方工項，工區內所有挖方均需作為

回填土及拌合改良土使用部份。依 91年 05月 08日環保

署環署廢字第○九一○○二六七二六號函，內政部訂頒之

「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」規定，營建剩餘土石方之種

類包括建築工程、公共工程及建築物拆除工程施工所產生

之剩餘泥、土、砂、石、磚、瓦、混凝土塊，可見本案公

共工程所產生之剩餘泥、土、砂、石、磚、瓦、混凝土塊

為營建剩餘土石方，非如訴願人訴願指稱當日載運之土石

方非屬剩餘土石方，是屬訴願人認知有誤。 

（二） 另訴願人表示雖當日未於車內攜帶契約相關文件，但一經

通知便立即將相關資料送至現場審查，請准予撤案免予處

罰部份，本案為寶山鄉公所 107年 8月 21日寶清字第

1073002292號函請本局處分案件，依其檢附之資料並無訴

願人當日載運之土石方契約相關資料，且依據寶山鄉公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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稽查紀錄表，寶山鄉公所於 107年 8月 16日會同新城派

出所至寶山鄉新珊一路口現場攔查一台砂石車，車號○○

○-○○○，為○○○所駕駛，車上載運剩餘土石方，未

隨車持有載明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

，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49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，並由

○○○簽名在案。 

（三） 又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9條規定並無事後補送應隨車持有載

明廢棄物、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，本

局依規處分，並無違誤。 

 

理  由 

一、 按廢棄物清理法第 9條規定：「主管機關得自行或委託執

行機關派員攜帶證明文件，進入公私場所或攔檢廢棄物、

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，檢查、採樣廢棄物貯存、清除、處

理或再利用情形，並命其提供有關資料；廢棄物、剩餘土

石方清除機具應隨車持有載明廢棄物、剩餘土石方產生源

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，以供檢查。」廢棄物清理法第

49條規定：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

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沒入清除機具、處理設施或設備：

一、清除機具、處理設施或設備之所有人或使用人未於主

管機關依第九條第二項所定期限內清除處理其廢棄物、剩

餘土石方。二、清除廢棄物、剩餘土石方者，未隨車持有

載明一般廢棄物、一般事業廢棄物、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

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。三、清除有害事業廢棄物者，未隨

車持有載明有害事業廢棄物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

件。」，及環境教育法第 23條規定：「自然人、法人、設

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、中央或地方機關（構）

或其他組織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行政法上義

務，經處分機關處分停工、停業或新臺幣五千元以上罰鍰

者，處分機關並應令該自然人、法人、機關或團體指派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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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權之人或負責環境保護權責人員接受一小時以上八

小時以下環境講習。」合先敘明。 

二、 復按內政部營建署訂立之「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」貳

、適用範圍：「本方案所指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之種類，

包括建築工程、公共工程及其他民間工程所產生之剩餘泥

、土、砂、石、磚、瓦、混凝土塊等，經暫屯、堆置可供

回收、分類、加工、轉運、處理、再生利用者，屬有用之

土壤砂石資源。」 

三、 卷查本案訴願人駕駛貨車於 107年 8月 16日經寶山鄉公

所會同新城派出所至寶山鄉新珊一路口攔查發現其載運

剩餘土石方，經查訴願人並未隨車持有該土石方產生源及

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。案為訴願人所不否認，惟其於訴願

書中辯稱：「…系爭廢棄物非屬剩餘土石方實屬…委託訴

願人就其於…工程之回填土方，…雖當日未於車內攜帶相

關契約文件，…」云云，並查寶山鄉公所 107年 8月 21

日寶清字第 1073002292 號函請原處分機關處分所附稽查

紀錄，其記載內容略以：「…○○○駕駛自用大貨車車號

○○○-○○○○裝載清運打除水泥及石塊之剩餘土石方

，惟其未隨車攜帶產生源及處理地點證明文件。…」乃經

訴願人親自簽名在案，故訴願人載運剩餘土石方未隨車持

有載明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，其違規事實，洵足

認定。 

四、 再按廢棄物清理法第 9條第 1項既明定應隨車持有證明文

件以供檢查，當限於受稽查時能當場提出，若事後由他處

提供，即不符合隨車持有之情形。故本件訴願人於攔檢通

知後方將相關資料補送審查，尚不能謂符合「隨車持有」

之法定要件，不生補正之效果，無從阻卻其違規行為之構

成要件成立。 

五、 另查本案訴願人所載運之土石方是否為廢棄物清理法第

49條所稱之剩餘土石方，應依上開內政部營建署訂立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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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」認定，本案土石方既在「轉

運」途中受稽查，並有訴願人親自簽名之寶山鄉公所稽查

紀錄表可稽，核屬上開規定所定義之營建剩餘土石方。而

訴願人後雖主張其所載運者非屬剩餘土石方而係寶山鄉

公所排水改善工程之回填土方，惟其於受稽查時並未當場

提出該等土方係從合法登記之廢棄物處理場載出之證明

文件，即無法證實系爭之土方確係合法購買而非營建剩餘

土石方，則訴願人所為主張，即非可採。 

六、 末查本件訴願人所駛之上開大型貨車所載運之物既屬營

建剩餘土石方，依照廢棄物清理法第 9條第 1項規定，即

應隨車持有載明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

件，惟均未持有備查，自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49條第

2款規定之行為，從而，原處分機關依首揭法條規定裁處

訴願人新臺幣 6萬元罰鍰，並依環境教育法第 23條第 2

款規定處環境講習 2小時，揆諸首揭條文規定及意旨，適

用法律，查無違失，原處分應予維持。至於兩造其餘攻擊

防禦方法，核與本件訴願結果不生影響，自無一一審酌，

併此敘明。 

七、 綜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

項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 

            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   靳邦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彭亭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許美麗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陳恩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沈政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戴愛芬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詹秀連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梁淑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羅鈞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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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108   年  6   月   19  日 

 

訴願人對本決定不服者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。(臺灣新竹地方

法院行政訴訟庭地址：302新竹縣竹北市興隆路二段 265號) 

 


